二〇二一年龙南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情况说明

1.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理顺省与市县政府间收入划分关系，支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省委、省政府决定实施调整省与市县收入划分改革。从 2020 年起，将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环境保护税地方部分省与市县分享比例由目前的 1:9和 2:8 统一调整为 3:7。同时，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带来的减收效应持续释放、深化增值税改革翘尾减收、增值税留抵退税制度实施及分担机制调整等因素影响，预计 2020 年全市财政收入增长放缓。2021年我市安排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147539万元，比上年执行数下降3.6%。

2.非税收入预算数与征缴部门上报预计数相衔接。非税收入下降 1.3%，主要是预计2021年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政府住房基金收入下降。其中，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下降 32%，主要是 2020 年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增长较多，基数偏高；专项收入增长77.5%，主要是预计 2021 年市级教育费附加收入增长较多；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增长90.1%，主要是预计 2021 年市级缴库的收入较多；罚没增长42.8%，主要是预计2021年市级缴库的罚没收入较多。

3.调入资金8393万元，主要是为缓解财政收支平衡压力，加大了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力度。

4.截至目前，财政部提前下达龙南市2021年新增一般债券额度15.1亿元。

